

 闽科才〔2026〕2号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第二批
福建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省直有关部门，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央驻闽有关单位：
    按照《福建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遴选和支持办法（2025-2029年）》相关要求，根据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现开展第二批福建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遴选工作。有关事项如下：
一、目标任务
    遴选第二批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名左右，年龄不超过50周岁（1976年1月1日后出生），其中45周岁（含）以下青年科技人才不少于60%，企业人才不少于20%。培养周期5年。通过重点扶持和跟踪培养，打造一批引领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二、遴选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坚持科学精神，严守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不限国籍。
    2.在闽工作满1年（2025年1月1日前入职），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称（企业科技人才可不受职称限制，学历适当放宽）。已认定为福建省级高层次人才C类及以上人才（或符合相应认定条件），或承担过省级及以上科技项目。
    3.从事科学前沿研究和技术创新，仍在科研一线工作，专业水平高，已取得高水平创新成果，具有较大的创新潜力，较强的科研领军才能和团队组织管理能力，具备冲击国家级相关人才计划（项目，不含青年项目）的实力。大力支持我省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等领域人才。
    4.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的创新人才近5年须牵头承担至少1项省级及以上科技项目；企业科技人才须以第一完成人至少获得主要研究领域相关的发明专利（或动植物新品种、著作权等）1项，且创新成果已实现转化应用。
    5.受聘于省内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的，与用人单位签订全职聘用合同。受聘于省内企业（含在闽央企）的，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每年在闽工作时间不低于9个月的劳动合同。支持福建省重点产业链特聘专家团中的省外专家依托我省用人单位申报。
     6.“创业之星”“创新之星”、“雏鹰计划”等项目入选者支持期满后方可申报。
    国家级相关人才计划（项目，不含青年项目）入选者，福建省特级后备人才、省引才“百人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卫生健康领军人才等入选者，以及省产业领军团队带头人、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五年行动计划的引进人才团队带头人，不再参与本项目申报。
三、申报推荐
（一）名额分配及要求
1.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负责本地区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申报事项的审核推荐，福州厦门推荐名额各12名，泉州推荐名额10名，其余地市各8名，原则上来自企业的创新人才不少于1/4。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2.省直有关单位（部门）、中央驻闽有关单位、央国企在闽机构分别负责所属企事业单位申报事项的审核推荐，中国科学院福建物构所、中国科学院城环所、省卫健委、省农科院推荐名额各5名，其余单位各3名（14家省国资委出资且年研发投入1000万以上企业另各有1个推荐名额）。
[bookmark: _GoBack]3.省属高校直接负责本单位人员申报事项的审核推荐，其中省双一流建设高校推荐名额各5名（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各增加3个推荐名额，福建农林大学增加1个推荐名额），其余省属高校推荐名额各2名。
4.省创新实验室各有2个推荐名额，由所在地设区市科技局负责审核推荐。
5.推荐名额3名及以上的单位，推荐人选中45周岁（含）以下青年科技人才不少于60%。
[bookmark: OLE_LINK3]    6.加大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人才的支持，不限制申报名额。“集成电路人才”指直接从事集成电路设计、材料、装备、制造、零部件、封装、测试研究开发和工程技术工作的人才。“人工智能人才”指直接从事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算法模型、数据技术、软硬件系统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开发、工程实现与应用创新的人才。“脑机接口人才”指直接从事脑机接口（BCI）系统研发、核心器件攻关、算法与信号处理、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与应用落地等相关工作的人才。
7.对于近两年经省科技厅推荐申报国家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人选，支持各单位优先推荐。
8.为加强项目统筹，实行申报互斥，申报人当年只能选择“八闽英才”培养计划子项目（省特级后备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雏鹰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产业领军团队、宣传思想文化领军拔尖人才、卫生健康领军拔尖人才、闽江教育领军人才、高技能领军人才、乡村振兴领军人才）其中1项申报。
    申报推荐工作全部通过福建省科技厅人才综合业务管理平台（http://kjjl.kjt.fujian.gov.cn/rcps，以下简称“平台”）在线办理。
（二）账号注册及使用
    1.用人单位通过省科技厅基础支撑管理系统（平台首页链接）注册用人单位账号，由用人单位账号分配申报人账号。如已在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或省科技奖励管理信息系统注册过的申报用户，可直接使用已有账号密码登录本平台。
    2.审核推荐单位平台账号与省“创业之星”“创新之星”、青年科技人员育成项目推荐申报时相同（后缀为“-sc”）。尚未向我厅申领的，请来函告知单位名称、单位经办部门（处、科室等）名称、经办部门负责人姓名、经办人员姓名及联系方式等，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发送到sudy@kjt.fujian.gov.cn邮箱，我厅将配置后安排分发。收到账号请及时登录平台修改初始密码并妥为保管。
（三）在线申报及审核推荐
    1.申报人：经用人单位内部公示无异议后，凭单位管理员分配的申报用户账号登录平台系统，选择申报人才类别（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准确选择审核推荐单位，填写申报表各页栏目并上传附件，阅读“承诺与审核意见”页内容，检查无误后，点“提交上一级审核”提交至用人单位。
    2.用人单位：凭注册的用人单位账号登录平台系统，对本单位申报人已提交的申报材料逐项核实，填写“用人单位基本情况”页，阅读“承诺与审核意见”页内容，填写用人单位意见，确认无误后，点“提交上一级审核”提交至申报人选择的审核推荐单位。提交后及时告知审核推荐单位审核。截止日期前如需退回修改，请直接点“审核退回”将退至申报人。
    3.审核推荐单位：凭省科技厅分配的账号登录平台，对相关用人单位已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会同有关部门对申报人的综治情况进行把关，阅读“承诺与审核意见”页内容，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推荐到省科技厅（截止时间：2026年5月15日18:00），建议各推荐单位申报截止时间提前一周。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企业及个人一律不得推荐。
   （四）纸质材料报送
在线申报材料经逐级审核推荐提交到省科技厅后将自动获得受理号。申报人应在获得受理号后，及时在线生成并打印带有水印受理号的申报表，与附件材料合订一式1份（须与平台内填报内容一致）。打印时可根据预览适当调整边距，双面打印并胶装，不要另加封面。
纸质申报材料经申报人—用人单位—审核推荐单位逐级审核签章后，由审核推荐单位汇总并出具推荐函（内容包括推荐人选姓名、所在单位、推荐过程简要情况以及对推荐人选综治审核情况、公示情况的说明），于2026年5月19日前寄送达省科技厅。各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推荐人选在上报前应与所在设区市委（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人才办沟通。
申报材料不得涉密，不得失实造假。有弄虚作假、学术不端、违法违纪、失信等不良行为的，一经发现将撤销申报、入选资格，已获得的支持经费将追回。各用人单位和审核推荐单位应从严把关，对申报人员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资格条件等进行审核，并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
四、联系方式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苏杜滢 0591-83517533
平台系统操作咨询指导及技术支持：
0591-87882011、87862800
申报材料寄送地址：
福州市北环西路122号科技大厦6楼科技人才处（邮编350003）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2026年4月7日
（此件主动公开）

